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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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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安徽华信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彭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江苏淮

海新能源车辆公司、山东五星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四川圣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洛阳珠峰华鹰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洋、王磊、赵红利、张威、王华庆、游显锋、纪翔、靳超、王书晨、万一品、

毛鑫、李钢、丁元虎、谭镇坤、李章雷、李劲松、钱春虎、王成芳、张海龙、刘军、郑纯强、王鸿燕、

张志新、王新建、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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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书、

随车文件、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该类产品属于GB/T 5359.1规定的L5类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359.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 1部分：车辆类型 

GB/T 5373-2019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尺寸和质量参数的测定方法 

GB/T 537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GB/T 5378-202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2467.3-2009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 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 

GB/T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411-2018  机动车产品标牌 

GB 24155-2020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 

GB/T 24156-2018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right three-wheeled electric motorcycle for garbag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是以蓄电池为驱动电源、电动机驱动行驶的，配备封闭式或半封闭

式箱体，基于定型容器实现垃圾收集、转运与倾卸的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3.2 

箱体有效容积  effective capacity of the hopper 

箱体允许装载的最大容积。 

3.3 

最大举升角  maximum lifting angle 

车辆举升机构将箱体升至最高角度位置时，箱体底面与车架横梁的夹角。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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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架  holder of the hopper  

固定箱体的支撑架。 

3.5 

承载连接装置  link between the vehicle frame and holder of the hopper 

箱体架与车架之间承载连接的装置。 

3.6 

自装卸装置  dumping device 

车辆配备侧挂桶与自动化装卸机构，基于定型容器实现垃圾收集、转运与倾卸的专用装置。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质量 

4.1.1  金属表面应清洁，无污渍、锈蚀，所有外露金属表面应做防锈处理。 

4.1.2  塑料件表面应色泽均匀，无明显的飞边、划伤、裂纹和凹陷。 

4.1.3  表面涂层应光滑平整，无流痕、鼓泡、皱皮、裂纹和明显刷痕。 

4.1.4  商标、贴花应完整、清晰，位置固定明确，标牌应符合 GB/T 18411-2018 中 5.2.1 的规定。 

4.1.5  座椅应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固定可靠，乘坐舒适，缝边应清晰，不应有皱折、褪色和破损等

缺陷。  

4.1.6  在正常行驶和作业时，凡与操作者的头部、手、脚、腿等可能触及之处，均不应有外露的锐边、

尖角等。 

4.1.7  箱体在作业情况下应无渗漏现象，锁定装置应可靠，不应发生自动脱落现象。 

4.1.8  外廓尺寸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4.1.9  焊接件的焊缝应均匀平整、无漏焊、裂纹、夹渣、烧穿和咬边等缺陷，镀层和氧化处理不得剥

落，应符合 GB/T 12467.3-2009 中 14.4 的规定。 

4.2  主要技术性能 

4.2.1  最高作业车速 

最高作业车速应不大于 35 km/h。 

4.2.2  越障高度 

满载状态作业时应能越过高度为 60 mm 的台阶。 

4.2.3  越沟宽度 

满载状态作业时应能越过宽度 150 mm，深度 150 mm 的横沟。 

4.2.4  最小离地间隙 

满载静止状态时最小离地间隙应大于 100 mm。 

4.2.5  整车整备质量 

整车整备质量包含专用机具，整备质量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4.2.6  箱体 

箱体外表面应光滑平整，过渡面应圆滑，无明显凹凸缺陷，箱体架与车架的承载连接应牢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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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盖、箱体、滑架、车架之间应装卡牢固、接缝应平直均匀；垃圾箱应无渗漏；车辆行驶过程中，观察

箱体与车架应无相对运动，不应发生箱盖自开现象。 

4.2.7  自装卸装置最大举升重量 

自装卸装置最大举升重量应不小于标称最大举升重量。测试过程中车辆车身应稳定，车厢举升、下

降应平稳，不应有窜动、冲撞和卡滞现象，不应发生车身明显倾斜及侧翻现象。 

4.2.8  卸料 

卸料机构应能保证卸料过程运动平稳，箱体装卡牢固可靠，不应损伤箱体。卸料机构应能保证将箱

体内垃圾顺畅倾倒，箱体最大举升角应不小于 40°。 

4.3  装配要求 

4.3.1 各零部件连接应牢固，无松动、错位、漏装现象。连接各部分的螺栓螺母应牢固，并做红色油漆

标记。 

4.3.2  转向机构应灵活，松紧适度，复位可靠，不得有摆正、阻滞、刮碰等现象，调整部位应有适当

余量。 

4.3.3  箱体和车架之间应固定完好，应无碰撞干涉现象。 

4.3.4  各专用机具的对称部件应与车架中心左右对称，其水平高度偏差应不大于 40 mm。 

4.4  电气系统 

4.4.1  各电器部件应安装牢固。布线应整齐规范，不应受额外应力。 

4.4.2  电气导线应加以保护，不得接触毛刺、散热片等，以免损坏布线绝缘；导线应捆扎成束，布置

整齐，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并有绝缘护套。导线穿过的金属孔，其表面应圆滑平顺，或应装有绝缘套

管。 

4.4.3  车辆蓄电池系统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应符合 GB 24155-2020 中 4.2.2 的规定。 

4.4.4  专用机具外露可导电部件应全部连接以维持电位均衡。其连接方式可以为：以电线连接或经由

螺丝与金属车架连接，且任何两个外露可导电部件之间的电阻值不超过 0.1 Ω。 

4.4.5  外露可导电部件通过绝缘材料与 B级电压系统进行隔离，且与整车线路间、动力蓄电池端子的

绝缘电阻均应不小于 500 Ω/V。 

4.5  车辆标牌 

车辆在前进方向右侧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该标牌的固定、位置及型式应符合

GB/T 18411 的规定。标牌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品牌； 

b)  制造国； 

c)  生产厂名； 

d)  制造年月； 

e)  整车型号； 

f)  车辆识别代号； 

g)  整备质量； 

h)  载质量； 

i)  电机型号； 

j)  持续功率； 

k)  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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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箱体有效容积； 

m)  最大举升重量。 

4.6  可靠性 

4.6.1  车辆专项作业出现首次故障时间应不小于 24 h，可靠度应不小于 80%，试验后，不应发生整车

各零部件的断裂和电气系统各部件的损坏或失效。 

4.6.2  车辆行驶可靠性需满足企业设计要求，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5374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车辆安装正常使用的全部附件，车辆应为满载状态；轮胎气压应与轮胎标称气压一致。 

5.1.2  试验车辆按 GB/T 24156-2018 中 5.1 规定的充电方法对蓄电池充电，蓄电池的容量应不小于其

标称容量的 80%。 

5.1.3  试验道路应为干燥的平坦沥青或水泥路面，其准备工作、试验条件及取值规则按 GB/T 5378-

2025 中 4.2.3 条的规定进行。 

5.1.4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环境应符合以下条件： 

a)  室内试验温度：25 ℃±5 ℃，室外试验温度：0 ℃～38 ℃； 

b)  室内试验相对湿度：不大于 75%；室外试验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c)  气压：86 kPa～106 kPa； 

d)  室外试验风速：平均风速不大于 3 m/s，瞬时风速不大于 5 m/s。 

5.2  整车主要性能测定 

5.2.1  最高作业车速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在试验跑道上设置 200 m 的测试区间，两端应有足够长的辅助行驶区； 

b)  在行驶到测试区间之前，应达到最高作业车速，以此速度通过测试区间； 

c)  最高作业车速测试用符合要求的仪器进行测试。 

5.2.2  越障高度 

越障测试可选择在道路间有一台阶的场所进行，测试台阶与水平地面垂直，高度为 60 mm，车辆最

前端（含车轮）距台阶 0.5 m 处由静止状态垂直驶向阶面方向，应能越过台阶。 

5.2.3  越沟宽度 

越沟测试可选择在道路中间有一横沟的场所进行，测试横沟宽度 150 mm，深度 150 mm，车辆最前

端（含车轮）距横沟 0.5 m 处由静止状态垂直驶向横沟，应能越过横沟。 

5.2.4  最小离地间隙 

水平地面上，车辆在满载静止状态下，测量车辆（除车轮外）最低点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5.2.5  整车整备质量 

整车整备质量测试方法按 GB/T 5373-2019 中 6.3 的规定进行。 

5.2.6  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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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的试验包括： 

a)  目测箱体外观，观察箱体架与车架的承载连接是否牢固可靠；箱体表面是否光滑，过渡面是否 

圆滑； 

b)  垃圾箱内加满水，保持 60 min，检查有无渗漏； 

c)  车辆行驶过程中，观察箱体与车架是否发生相对运动，是否发生箱盖自开现象。 

5.2.7  自装卸装置最大举升重量 

车辆空载状态下，按照标称最大举升重量进行挂桶抓取及箱体举升和倾卸测试。 

5.2.8  卸料 

卸料试验包括： 

a)  在空载工况下，操作卸料机构，观察卸料机构是否协调、可靠。测量箱体最大举升角，测量 3 

次，取其平均值； 

b)  观察并记录整个卸料过程中，卸料机构动作的平稳性、协调性，箱体变形情况及卸料过程中车 

辆的稳定性。 

5.3  装配要求 

目测和手感触摸检查，对称性用通用量具测量。 

5.4  电气系统 

电气线路（主、次回路）的绝缘电阻测试采用绝缘导通测试仪直接测量，测试电压按 GB 24155-2020

中 5.2.3 表 2进行。专用机具与蓄电池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依据 GB/T 18384-2020 中 6.2.1 的规定进

行。 

5.5  车辆标牌 

目测检查。 

5.6  可靠性试验 

5.6.1  可靠性测试条件 

在平坦的水泥、沥青或砂石道路上进行。试验前，车辆应全面检查与调整。 

5.6.2  车辆专项作业可靠性测试 

5.6.2.1  试验注意事项 

车辆专项作业可靠性测试，注意事项如下： 

a)  车辆专项作业可靠性测试前，需先进行 10 km 无故障行驶； 

b)  车辆专项作业可靠性测试过程应连续不间断开展，测试过程中开灯行驶里程应不小于 20%； 

c)  试验应连续进行，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以较高车速行驶，不得滑行； 

d)  在行驶过程中，需及时检查各系统的工作状况。检查其功能是否有衰变、声响、温升是否正常； 

有无渗漏、松动、变形、裂纹、损伤等现象；运动部位的润滑、动力蓄电池电压、轮胎气压是 

否正常，并做好记录； 

e)  按说明书进行保养，在试验过程中，考查维修、保养的方便性； 

f)  在无故障行驶过程中，除允许对车辆的各连接部位及传动、制动部位进行必要的调整外，不允 

许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其他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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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车辆专项作业可靠性测试期间，只允许更换说明书所列的易损件。 

5.6.2.2  试验数据处理 

垃圾清运作业可靠性试验总时间应不小于 24 h，可靠度按公式（1）计算。 

1

100%s

s

T
R

T T
 


……………………………………………（1） 

式中： 

R——可靠度； 

Ts——可靠性试验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T1——故障维修时间（不含规定的保养及充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5.6.3  车辆行驶可靠性测试 

车辆行驶可靠性测试按 GB/T 5374 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项目 

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如表 1 所

示。 

表 1  检验项目及项目分类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质量 Δ Δ 

2 最高作业车速 —— Δ 

3 越障高度 Δ Δ 

4 越沟宽度 Δ Δ 

5 最小离地间隙 Δ Δ 

6 整车整备质量 —— Δ 

7 箱体 —— Δ 

8 自装卸装置最大举升重量 Δ Δ 

9 卸料 Δ Δ 

10 装配要求 Δ Δ 

11 电气系统 Δ Δ 

12 车辆标牌 Δ Δ 

13 可靠性 —— Δ 

注：Δ为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6.2  出厂检验 

按规定的项目对每台垃圾清运专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实施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

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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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时； 

b)  产品停产 3年后，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产量累计超过 500 辆时； 

d)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出厂检验与定型检验有重大差异时。 

6.3.2  型式检验时，如果属 6.3.1 中 a）、b）两种情况，应按第 4章的内容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如果属 6.3.1 中 c），应对专用性能进行检验；如果属 6.3.1 中 d）、e）两种情况，可仅对受影响项目

进行检验。 

7 标志、说明书 

7.1  标志 

车辆应在明显部位固定产品标牌，标牌的固定、位置及型式应符合 GB/T 18411 的规定。产品标牌

的位置应在说明书中指明。 

7.2  说明书 

说明书编写应符合 GB/T 9969 的有关规定，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 

b)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c)  产品的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 

d)  技术特征； 

e)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f)  使用与操作； 

g)  维护与保养； 

h)  故障分析与排除。 

8 随车文件、运输和储存 

8.1  随车文件 

随车文件如下： 

a)  产品合格证； 

b)  说明书； 

c)  随车备、附件清单。 

8.2  运输 

车辆在铁路、公路或水路运输时，应以自驶或拖曳的方法上、下车（船），若必须使用吊装方式

装卸时，需用专用吊具，防止损坏产品。 

8.3  储存 

 车辆长期储存停放时，应将箱体清空；切断车辆电源，锁闭车门、窗，放置于干燥、通风、防腐

蚀及具有消防设施的场所，并按产品说明书规定进行定期保养。 


